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行政执法
类别
	事项名称
	执法依据
	裁量基准
	承办机构
	办理时限

	1
	行政处罚
	单位不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手续的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单位不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或者不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1.【较轻】
（1）适用条件
单位自设立之日起31日以上1年以下未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手续的。
（2）处罚标准
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2.【一般】
（1）适用条件
单位自设立之日起1年以上3年以下未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手续的。
（2）处罚标准
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处2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
3.【较重】
（1）适用条件
单位自设立之日起3年以上未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手续的。
（2）处罚标准
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各管理处
	   行政处罚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
	行政处罚
	不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的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单位不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或者不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bookmark: _GoBack]1.【较轻】
（1）适用条件
单位应设未设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100个以下的。
（2）处罚标准
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2.【一般】
（1）适用条件
单位应设未设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100个以上300以下的。
（2）处罚标准
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处2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
3.【较重】
（1）适用条件
单位应设未设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300个以上的。
（2）处罚标准
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各管理处
	   行政处罚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3
	行政处理
	单位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的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单位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缴存；逾期仍不缴存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各管理处
	   行政处理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六十日内不能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经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




